
申請人舉證，並由人事室
及研發處提供相關資料
（2月底或8月底前）

院教評會議初審
（5月底或11月底前）

─
文件編號：人社院-SOP-007
承辦人員：張又孋(校內分機4002)
法規依據：開南大學人文社會學院教師績效評量辦法

校教評會議備查

通過

1.獲選為中央研究院院士者。
2.獲頒教育部國家講座或學術獎者。
3.曾擔任國外著名大學講座教授者。
4.曾獲國內、外傑出學術成就獎項經本校採認者。
5.曾獲國科會傑出研究獎三次以上或獲行政院國科
會專題計畫主持人費十二次以上者。
6.曾在國立大學已通過免接受評量者。

校教評會議複審

未通過

系所教評會議查核確認
（3月底或9月底前）


